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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担保法》

内容概要

《英美担保法(第2版)(英文版)》内容简介：与大陆法系类似，传统的英美担保制度也可分为人的担保
和物的担保。属于人的担保形式主要有保证（guarantee）、补偿（indemnity）和连带债务（joint debt
）等类型。属于物的担保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权利移转型担保，如按揭（mortgage），类似于
大陆法系的让与担保；二是占有移转型担保，如质押（pledge）、留置（lien）三是既不发生权利转移
，也不发生占有转移的担保，如财产负担（charge），类似于大陆法系的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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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如果存在“其后取得财产”的条款，则买卖价金担保权益通常优先于非买卖价金担保权益
。 （三）《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312中的第4段的优先权判断规则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312中
的第4段的优先权判断规则适用于除了存货以外的所有种类抵押物。如果债务人在收到抵押物时，买
卖价金权益已经公示或在收到抵押物后10天内买卖价金权益得以公示，则买卖价金担保权益将获得优
先权。买卖价金担保权益得以公示意味着，取得买卖价金担保权益的一方，在债务人收到抵押物之前
，已经提交存档了融资声明，或者已经在第9—304（4）或者第9—304（5）项下的文件名义之下，使
附着于货物之上的担保权益得以公示。取得买卖价金担保权益的一方并不需要知道抵押物上是否还存
在其他担保权益。即使其知道存在其他的担保权益，也不影响其基于该担保权益获得优先权。 《美国
统一商法典》第9—312第3段所述的规则适用于存货之上的买卖价金担保权益，内容基本与第四段相同
，但是取消了10天的特惠期间。而且取得买卖价金担保权益的一方需要向任何对该货物或存货提交存
档过融资声明的一方发出通知。这一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债务人的欺诈行为。债务人可能已经给予
某一方在存货上享有担保权益，但是仍然可能去向担保权人申请贷款。要求作出通知的规定对潜在的
贷款人提供了保护：因为一旦收到通知，潜在的贷款人不会发放贷款：而假如事前没有收到通知，则
他所发放的任何贷款都将享有优先权。 （四）涉及原始抵押物上的买卖价金担保权益的优先权 取得
买卖价金担保权益的一方有优先于其他担保债权人的优先权，但此项优先权的效力范围是否可以涵盖
原始抵押物呢？如果该抵押物是非存货抵押物，且并不能预先知道该货物将被用于销售，则买卖价金
担保权益的优先权效力将涵盖此项抵押物。这项原则也适用于寄售商品。 （五）关于融资声明的若干
问题 1.对于某些特定抵押物，在该抵押物存在之前，就有可能提交存档融资声明。但在第9—203项下
的抵押物，在该项抵押物实际存在以及债务人在其中拥有权益之前，是不能提交存档融资声明的。 2.
提交存档原始抵押物的融资声明日期或者权益公示的日期，也是该抵押物替代物的融资声明的存档日
期或者权益公示的日期。 3.若提交存档一项融资声明中包含有存货项目，则该存档对于归复账债同样
产生效力，且账债的存档日期即为融资声明的存档日期。在存货中拥有一项优先权的担保权益一方或
者拥有存货中惟一的担保权益的一方并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自动地获得针对账债的优先权。 （六）附
着物上的买卖价金担保权益的优先权 1.除非另外有规定，如果债务人在附着物上拥有某项提交存档过
的权益或是债务人占有该不动产，则相对于有权益冲突的财产负担享有人或该不动产的所有者，债务
人基于在附着物上已获得公示的担保权益拥有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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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英美担保法(第2版)(英文版)》作者在阅读了大量英文专著和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推敲、认真咀
嚼，最终将精选的案例汇编成书。为方便广大读者理解英国按揭制度和美国动产担保交易制度，我们
在每一章节之前都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希望这些案例和介绍对读者了解英美担保制度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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